
立法會十一題：私人屋苑會所電子遊戲室  
＊＊＊＊＊＊＊＊＊＊＊＊＊＊＊＊＊＊  

  以下為今日（三月五日）在立法會會議上蔡素玉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物業管理公司指出，警方早前曾到各區私人屋苑會所的電子遊戲室進行巡

查，並指該等會所必須向影視及娛樂事務處申領遊戲機中心牌照，在獲發牌照後

才可繼續使用電子遊戲機。該公司又指出，當局審批遊戲機中心牌照申請的準則

非常嚴謹（例如遊戲機中心只可設於商業樓宇及商業用途之物業內，以及不得在

教育機構周圍１００米內開設）。故此，大部分屋苑會所的電子遊戲機室都難以

符合發牌條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現時全港共有多少個屋苑在其會所內設有電子遊戲機室，以及涉

及多少部遊戲機；當中多少個屋苑的會所已領有遊戲機中心牌照； 
 
（二）鑑於屋苑會所的設施只供持住戶證的人士及其親友使用，並不對外開放，

而會所內的電子遊戲機亦可供免費使用，為何該等會所的電子遊戲機室須與其他

商業遊戲機中心一樣，受同一套發牌條件規管；及 
 
（三）鑑於上述會所內的電子遊戲機室早已明確顯示於有關屋苑的建築圖則及大

廈公契內，為何各有關政府部門明知該設施四周的土地用途和地理環境不符合有

關牌照的發牌條件，仍然批准有關的圖則及法律文件？ 
 
答覆： 
 
主席女士： 
 
當局就問題的各部份回覆如下： 
 
（一）截至二零零八年一月三十一日，本港持牌遊戲機中心當中有一間設於屋苑

會所內，涉及５部遊戲機。影視及娛樂事務管理處（影視處）並無其他屋苑會所

內設有電子遊戲機室的統計資料。 
 
（二）根據《遊戲機中心條例》（第４３５章）第２條，任何裝有或放有某種機

器或裝置的地方，而這種機器或裝置是供人純粹或並非純粹為娛樂、康樂或消遣

的目的，在直接或間接繳付金錢或具金錢價值的任何代價後，予以使用或操作，



即屬遊戲機中心，而有關的負責人須申請有效牌照以便經營、管理或控制該遊戲

機中心。條例並無就不同種類的遊戲機中心（例如以商業形式運作供公眾人士使

用的收費遊戲機中心及私人屋苑會所供住客免費使用的遊戲機中心）作出特別的

區分或規定。 
 
  政府注意到近年屋苑住客會所設置遊戲機的情況越來越普遍，而此等遊戲機

中心所設置的遊戲機數目和運作模式與一般以商業形式運作供公眾人士使用的

收費遊戲機中心有頗大分別。政府在檢討了有關情況後決定，如屋苑會所的設施

只供持住戶證的人士及其親友使用，並不對外開放，而會所內的電子遊戲機亦可

供免費使用，則有關屋苑的業主立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可向政府申請豁免有關地

方領取遊戲機中心牌照。如有關屋苑未有業主立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則有關屋

苑的管理公司亦可提出申請。政府在考慮有關申請時，會確定有關屋苑會所設置

遊戲機不會構成滋擾或公眾安全問題。如有關申請獲得批准，有關申請人亦須採

取適當措施確保有關遊戲機設施符合有關豁免條件，包括有關設施不會構成滋擾

或公眾安全問題，以及不得設置裝有違反《賭博條例》（第１４８章）或《淫褻

及不雅物品管制條例》（第３９０章）的遊戲的遊戲機。 
 
（三）《建築物條例》（第１２３章）就建築物和建築工程的規劃、設計和建造

作出規定，尤其是在結構和消防安全以及衞生方面的標準，其相關的規例已作出

規定。對於根據《建築物條例》提交的圖則申請，屋宇署會依照《建築物條例》

的條文審批，並確保擬議建築物符合有關標準。屋宇署在根據《建築物條例》審

批建築圖則申請時，不能考慮亦不會考慮並非關乎擬議建築物本身的規劃、設計

和建造的事宜。根據《建築物條例》第１４（２）條的規定，當局批准任何圖則

或同意任何建築工程的展開，均不得當作免除任何租契或特許的任何條款，或豁

免任何其他成文法則的任何條文的規限，或准許違反任何該等條文。同樣地，在

批核擬議大廈公契時，地政總署的法律諮詢及田土轉易處（下稱田土轉易處）會

確保當中的條款符合《建築物管理條例》（第３４４章）、有關批地條款和田土

轉易處的大廈公契指引。田土轉易處批准有關大廈公契，不得當作政府或有關當

局會就任何其他法定或非法定的要求給予批准。 

完  
 
２００８年３月５日（星期三） 


